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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陳瑞芝
電話：02-7736-5880
電子信箱：a4852501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11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高(一)字第1142203618B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解釋令影本pdf檔 (A09000000E_1142203618B_senddoc10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私立學校法」（下稱私校法）第46條第2項規定解

釋令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私校法第46條第2項規定，學校賸餘款經學校財團法人

(以下簡稱學校法人)報經法人主管機關同意後，得於其累

積盈餘二分之一額度內轉為有助增加學校財源之投資，或

流用於同一學校法人所設其他學校。

二、考量立法意旨並非禁止學校賸餘款不得流用至同一學校法

人其他籌設中學校，目前一學校法人已可設立多學校，為

鼓勵私人興學及提升我國教育事業之發展，如賸餘款得流

用至同一學校法人其他籌設中學校，則有利學校法人整合

資源，加速新設學校之籌備與發展，爰學校賸餘款得流用

至同一學校法人其他籌設中學校，學校法人及主管機關依

下列事項辦理：

(一)賸餘款應有合理推估並應覈實審查：學校法人應就流出

學校之累積賸餘款數額，提供合理且明確之推估說明，

並準用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第9條規定辦理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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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人主管機關於學校法人辦理流用時應檢視流出學校實

際累積賸餘數，於累積盈餘二分之一額度內覈實審查學

校法人所報之流用數額；若涉及不同學校主管機關時，

應徵詢流出及流入學校主管機關意見。

(二)學校法人應出具書面承諾書：學校法人應承諾倘實際流

出之賸餘款低於原先推估金額，流出賸餘款之差額應由

學校法人補足；又學校法人未能於籌設許可期間內補足

差額，學校主管機關應廢止流入學校之籌設許可。籌設

許可經廢止者，法人主管機關應命學校法人限期返還全

部流出之賸餘款予流出學校。

(三)學校法人未履行承諾之處置：流入學校之籌設許可經廢

止後，學校法人未依限返還所流出之賸餘款，依私校法

第25條規定，法人主管機關應聲請法院解除學校董事

長、部分或全體董事之職務。

正本：各私立大專校院
副本：本部法制處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會計處、技術及職業教育司、高等教育

司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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